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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卜2023年韶关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合同书
(区域一)

甲  方:韶关市农业农村局

电    话 : 0751-8873838

你宇    姿弓 : 0751-8897468

地  址:韶关市良村公路 6号

乙  方: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
电    诉手: 0751-8882128

你争    晏弓 : 0751-8884409

地  址:韶关市风采路 17号

根据⒛212023年韶关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采购项目

的采购结果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 《民法
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的规定,经双方协商 ,
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。

一、保费

金 额 : ⒛ 21-2023年 总 预 算 金 额 3在 101万 元

(总承保保费按照每年进行递增,⒛21年比⒛⒛ 年增长钔%,

⒛ 22年 比 ⒛ 21年 增 长 25%,⒛ 23年 比 ⒛ 22年 增 长 sO/0)

二、保险区域

本项目保险区域为浈江区、武江区、曲江区、南雄市、

仁化县、翁源县。

三、各险种金额、费率比例一览表



种

型

险

类
险种

保险金额

(元/亩、

头、羽 )

保险费

率
(每造、

每年/

批 )

中央

财政

补贝占

比饣刂

省财

政补

贝占比

例

市县财

政补贴

比例

农户负

担比例

帜
啊
栅
酰
种

水稻 1000 茌% 35% 30% 15% 20%

水稻制种 2000 10% 35% 30% 15% 20%

马铃薯 1500 4 8% 35% 30% 15% 20%

普通玉米/甜

玉米
600/1000 4 8% 35% 30% 15% 20%

花生 1000 3% 35% 30% 15% 20%

甘蔗 1500 4.8% 35% 30% 15% 20%

能繁母猪 1500 6% 40% 35% 13 33% 11.67%

仔猪 500 6% 40% 20% 15% 25%

育月巴猪 1400 4% 40% 20% 15% %一b
9
乙

奶牛⒈3岁 4000 6% 40% 20% 15% 25%

奶牛 3-7岁 8000 6% 茌0% 20% 15% 25%

奶牛 7-8岁 6000 6% 在0% 20% 15% 25%

省级

财政

补贴

型险

种

岭南水果 3000 10% 0 50% 30% 20%

茶叶 5000 茌% 0 50% 30% 20%

露地蔬菜
900/1500/

2000
10% 0 50% 30% 20%

大棚蔬菜
900/1500/

2000
6% 0 50% 30% 20%

露地花卉苗木 3000/5000 10% 0 50% 30% 20%

大棚花卉苗木 3000/5000 6% 0 50% 30% 20%

简易大棚 3000 6% 0 在0% 30% 30%

钢结构大棚 10000 4% 0 40% 30% 30%

肉鸡 30 2% o 50% 20% 30%

肉鸡批发价格 5 4% 0 50% 20% 30%

肉鸭 20 2% 0 50% 20% 30%

蛋鸡 茌0 4% 0 50% 20% 30%

淡水水产 5000 8% 0 50% 20% 30%

方

色

种

地

特

险

烟叶 1200 3 33% 30% 20% 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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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特色险种烟叶险农户负担比例全部由烟叶部门负责。



四、承保期限:⒛21年至⒛23年 ,共 3年。

五、保险期限

(一 )以一个生长期作为一个投保周期:水稻、水稻制种、

玉米、花生、马铃薯、甘蔗、烟叶。

(二 )以一年作为一个投保周期:能繁母猪、奶牛、岭南

水果、茶叶、种植大棚、蛋鸡。

(三 )可按批次投保,也可按年度进行投保:生猪 (含育

肥猪、仔猪)、 蔬菜、花卉苗木、肉鸡、肉鸭、淡水水产品。

六、保险责任

(一 )中央财政补贴种植险保险责任

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暴雨、洪水 (政府行蓄洪除外)、

内涝、风灾、雹灾、冻灾、雷击、地震、泥石流、突发性滑

坡、火灾、旱灾、病虫草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标的损失 ,

且损失率达到⒛%(含 )以上的,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

定负责赔偿。中央财政补贴型种植险不得设置绝对免赔条款。

(二 )中央财政补贴养殖险保险责任

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疾病、疫病、火灾、爆炸、暴雨、

洪水 (政府行蓄洪除外)、 风灾、雷击、地震、雹灾、冻灾、

突发性滑坡、泥石流、建筑物倒塌、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

因直接造成保险标的死亡,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

赔偿。

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发生上述疫病中的高传染性疫病 ,



政府强制扑杀导致保险标的死亡,保险人也负责赔偿,赔偿

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。

(三 )省级财政补贴种植险保险责任

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暴雨、洪水 (政府行蓄洪除外 )、

内涝、风灾、雹灾、冻灾、雷击、地震、泥石流、突发性滑

坡、爆炸、崖崩、火灾、旱灾、病虫草鼠害、建筑物倒塌、

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标的损失,且损失率

达到⒛%(含 )以上的,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

偿。种植大棚保险不设起赔线。省级财政补贴型种植险不得

设置绝对免赔条款。

(四 )省级财政补贴养殖险保险责任

1.家禽 (肉鸡、肉鸭、蛋鸡)养殖保险:在保险期限

内,由于疾病、疫病、火灾、爆炸、暴雨、洪水 (政府行蓄

洪除外 )、 风灾、雷击、地震、雹灾、冻灾、突发性滑坡、

泥石流、建筑物倒塌、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因直接造成保

险标的死亡,且连续七日内死亡总量达到单批次荞殖总量 3%

(含 )或单日内死亡总量达到单批次养殖总量 1%(含 )以上 ,

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2.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发生上述疫病中的高传染性疫

病,政府强制扑杀导致保险标的死亡,保险人也负责赔偿 ,

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

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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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肉 鸡养殖保险附加肉鸡批发价格保险:在保险期限

内,由于重大疫情引发肉鸡市场批发价格异常波动造成保险

标的价格损失,且月度批发价格较前 3年全省 (全市)肉鸡

平均市场批发价格下跌达到 30%(含 )以上,保险人按照保

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

4.淡水水产品养殖保险: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暴雨、

风灾、洪水 (政府行蓄洪除外 )、 雷击、地震、泥石流、河

堤溃堤等原因直接造成水产品养殖鱼塘增氧机、水泵不工作

发生缺氧;或直接造成鱼塘漫堤、溃堤,导致保险标的死亡

的,根据缺氧时间、漫堤、溃坝等级,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

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(五 )地方特色品种保险责任

在保险期限内,由于冰雹、洪水 (政府行蓄洪除外 )、

干旱、大风、暴雨等自然灾害原因,造成叶片毁坏、茎秆折

断、根系腐烂以及其他植株损害现象,导致产量损失率达到

2隅以上的烟田,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七、乙方基本义务

乙方的具体条件按照 《农业保险条例》、《<关于大力推

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粤财金 (2020)

26号 )及 《<关于大力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>

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粤财金 (⒛⒛ )29号 )规定要求执行。

承保机构的具体条件应符合 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

冖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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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明确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通知》(银保监办发 (⒛⒛ )

51号 )和 《广东银保监局关于公布辖内符合农业保险业务经

营条件保险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粤银保监便函 (⒛⒛ )

1050号 )等相关文件要求,乙 方必须在所承保的县区设立有

一个或以上服务机构,且公司偿付能力充足,具各适应山区

保险工作需要的网点配置水平、快速理赔服务能力和保险业

务经验。有较为完善的基层服务网络,具备适应镇 (街 )山

区保险工作需要的网络配置水平,能够深入农村开展农业保

险业务。

乙方所承接的项目在合同服务期间需承诺,服务区域的

水稻保险承保覆盖率继续保持在 80%以上,做到应保尽保 ;

育肥猪保险覆盖率 35%以上;其他补贴农业保险品种承保覆

盖率分别比上年提高;承保理赔公示率 1000/0;参保农户满意

度≥80%,如承保率未达到有关要求将扣除 (减 )履约保证

金,具体操作和违规处理按合同有关规定执行。

乙方应承诺承保期间应按照信息化管理的有关要求做

好工作,接受各级农业农村、林业、财政、金融、银保监、

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(一 ) 对乙方实行动态管理。每年一季度由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局、韶关银保监分局等部门组织对

乙方上一年度工作进行考核,实行奖惩制度,重点考核合规

经营、承保理赔服务、群众满意度、承保覆盖率、保费收入

一
诏



丨忡长率等情况。

(二 )落实农业保险服务评价制度。加强对农业保险工

作的年度考核,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每年一季度由市农

N'农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金融局、韶关银保监分局等部门对

亻丿方上一年度工作业绩进行考核,对经办业务较差的公司实

`i罚

没履约保证金。同时,将评价结果与农业保险经办机构

进选挂钩,在符合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,将

泮价结果作为下一次招投标的参考依据,优先选择评价结果

好、服务能力强、经营水平高的经办机构作为保险经办机构。

(三 )协保工作经费。乙方按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

的甄标准列支协保工作经费,主要用于协保机构、经办协保

吹,不得用于政府部门日常运行费用。其中支付协保员劳务

货原则上不得少于 70%,其余作为协保机构日常运行费用。

八、保险服务要求

(一 )承保服务。乙方对系统内的服务机构与组织进行

明确的梳理和规范,严格明确一个在韶关市政策性农业保险

项目中服务资格独享性的具体部门或机构,避免造成服务承

诺执行不明确、不到位,从组织上保证保险服务质量。乙方

需配合市级部门每年一季度对承保机构上一年度业绩的考

核工作。乙方应和各级政府农业管理部门建立资源互享、人

员互通、信息互用的联系工作机制,共 同制定有关制度、协

议、技术规范和标准。



(二 )理赔服务。应明确报案、现场查勘、定损、索赔

资料提交、预付赔款、公估人、赔款时限等服务承诺。乙方

应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网点和服务队伍建设,提高理赔效率。

(三 )业务管理。乙方要做好农户档案资料的收集、审

核、保存和管理工作,建立农户参保资料数字化信息登记管

理制度,确保档案资料的真实、完整性;加强承保、防灾防

损、查勘定损、理赔等专业化服务,及时做好有关统计、报

送、核算工作。要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,做到理赔

服务
“
三到户
”,即查勘定损到户、赔款支付到户、理赔信

忠公开到户。

乙方必须按要求向采购人报送相关报表及资料,承诺统

计填报的承保和理赔情况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无隐瞒;承诺

对承保的此项目建立专门的业务档案,实行专项管理,开展

跟踪服务;乙方须在韶关市内有服务机构,方便服务采购人 ,

如无设立须承诺中标后一个月内在韶关市内设立。

(四 )保险培训。乙方可根据省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文

件规定,委托基层乡镇协保机构协助办理水稻保险业务,与

乡镇协保机构签订书面合同,并对协保员开展工作予以指导、

培训。乙方在保险服务期间组织保险相关培训,保险培训费

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(五 )保险宣传。乙方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,充分利用

电视、电台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,通过召开专题会议、



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签订保险协议后⒛ 个工作日内缴交。

履约保证金在乙方完成履行协议规定的全部义务 95%以上的 ,

甲方在 15个工作日不计利息退还给乙方。

(二 )如非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 :

1,完成合同履行协议规定的全部义务85.01%94.99%时 ,

扣除履约保证金总额的30%。

2,完成合同履行协议规定的全部义务低于85%时 ,扣除

履约保证金总额的60%。

3.完成合同履行协议规定的全部义务低于75%时 ,履约

保证金全额扣除。

十一、保密

(一 )乙双方均应遵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

法》和其它相关规定,妥善保管对方提供的资料,保守对方

的各项秘密,并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;获取对方数据和资料

的一方仅可将该数据和资料用于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

务,且只能由相关的工程技术或工作人员使用。获取对方数

据和资料的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有效的方式保护所获取的数

据和资料,不得未经授权使用、传播或公开数据和资料,亦

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修改、转换后的数据和资料对外发布和提

供。未经对方许可,不得利用知悉的对方资料和成果为己方

或第三方谋取利益;保密资料为甲乙双方相互提供与本项目

有关的一切资料和数据,以及资料和数据的复印件、复制品



子件。

(二 )未经对方许可,任何一方均不得将对方的资料或

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其它项目;如发生以上
‘

,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。

(三 )乙方须以保密方式处理甲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任

非公开的、专有的和其他需保密的资料。未经甲方同意,

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或公开任何有关本项目的尚未公开

内容。如发生以上情况,乙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。

. (四 )项 目完成后,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把甲方提供的

有资料、数据完整归还甲方,并不得留存任何复制品。乙

保密责任不因本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终止。

(五 )甲、乙双方方违反有关保密规定,泄漏保密数据

及资料的,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十二、争议的解决

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,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,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十三、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,应在不可

抗力事件结束后 1日 内向对方通报,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

的损失,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 ,

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

担违约责任。



十四、税费:在中国境内、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

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十五、其它

(一 )本合同所有附件、采购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

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二 )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,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

件 (包括会议纪要、补充协议、往来信函)即成为本合同

有效组成部分。

(三 ) 如一方地址、电话、传真号码有变更,应在变

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,否则,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(四 )除 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,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

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。

(五 )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

Ⅱ(联合体牵头方)和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

中心支公司 (联合体成员)为本项目的保险人,中 国人民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代表联合体与韶关市农

业农村局对接,负责联合体日常工作的推动和管理。

(六 )乙方作为联合体牵头方,应与联合体其他成员签

订联合体服务协议,明确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、份额和相

应的责任,并将协议报备甲方一份。

十六、合同生效

(一 )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



生效。

(二 )合同一式 陆 份。甲方执 贰 份 , 乙方执 肆 份

代表 :

(盖章 ):

名称 :

帐号:

户 行 :

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

44713001040001378

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北江支行

韶关市农业农村局

⒛21年 /月 ⒉ 日

地点:

定日期 :

孓业宰

罕:Ψ篙


